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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杭富商初字第657号
方玲仙：本院对原告沈贤妹与被告方玲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富商初
字第6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三
号楼510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551号

叶秀勇、宁波大邦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欧世
成、陆彩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参加诉讼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0年11月29日下午13：3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494号

何慧民：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
北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参加诉讼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
于2010年11月30日上午10：0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489号

潘剑裕：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
北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参加诉讼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
于2010年11月30日上午10：3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503号

胡叶科：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

北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参加诉讼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
于2010年11月30日上午9：3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民初字第255号

林华：本院受理原告程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甬北民初字第255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383号

陈吉：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参加诉讼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
并定于2010年 11月 10日上午 9：0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460号

谢海洋、谢周明、叶家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谭记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甬东商初字第46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490号

余姚市华立电子有限公司、姚新槐、陈爱华：原告宁波
通润五矿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姚市华立电子有
限公司、被告姚新槐、被告陈爱华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00（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嵩民字第72号

王国娇：本院受理原告朱春平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
告朱春平要求与你离婚。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8：30（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甬仑商初字第515号

江荣华：本院受理原告林文高诉你合伙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甬仑商初字第51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0）甬仑商初字第516号

江荣华：本院受理原告林文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甬仑商初字第516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0）湖吴埭民初字第94号

潘小红：本院受理原告王林海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湖吴埭民初字第9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东催字第4号

本院于2010年6月2日受理了申请人浙江冀发电器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
日期2010年5月14日，票据号码DB/0105334699，票面金
额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人为浙江冀发电器有限公司，出票
行为中国银行东阳支行，收款人为东莞丰裕电机有限公司，
未背书转让）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10年8月16日作出（2010）东催字第4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
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0）东催字第5号

本院于 2010年 6月 2日受理了申请人浙江冀发电
器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
（出票日期 2010 年 5 月 14 日，票据号码 DB/01
05334700，票面金额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人为浙江冀
发电器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银行东阳支行，收款人为
东莞丰裕电机有限公司，未背书转让）依法办理了公示催
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0年 8
月 16日作出（2010）东催字第5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
求支付。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398号

潘瑜、潘学罗：本院受理原告徐国政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10年11月23
日下午15：10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400号

潘瑜：本院受理原告徐国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10年11月23
日下午14：40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905号

季小军：本院对原告洪青强诉被告季小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
初字第9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615号

张福林、黄桂英：本院对原告张方虎诉被告张福林、黄
桂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6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850号

赵更生、陈翠鹤：本院对原告黄银球诉被告赵更生、陈
翠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8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657号
方玲仙：本院对原告沈贤妹与被告方玲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富商初
字第6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三
号楼510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551号

叶秀勇、宁波大邦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欧世
成、陆彩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参加诉讼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0年11月29日下午13：3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494号

何慧民：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
北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参加诉讼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
于2010年11月30日上午10：0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489号

潘剑裕：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
北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参加诉讼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
于2010年11月30日上午10：3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503号

胡叶科：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

北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参加诉讼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
于2010年11月30日上午9：3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民初字第255号

林华：本院受理原告程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甬北民初字第255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383号

陈吉：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参加诉讼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
并定于2010年 11月 10日上午 9：0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460号

谢海洋、谢周明、叶家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谭记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甬东商初字第46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490号

余姚市华立电子有限公司、姚新槐、陈爱华：原告宁波
通润五矿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姚市华立电子有
限公司、被告姚新槐、被告陈爱华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00（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嵩民字第72号

王国娇：本院受理原告朱春平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
告朱春平要求与你离婚。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8：30（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甬仑商初字第515号

江荣华：本院受理原告林文高诉你合伙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甬仑商初字第51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0）甬仑商初字第516号

江荣华：本院受理原告林文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甬仑商初字第516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0）湖吴埭民初字第94号

潘小红：本院受理原告王林海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湖吴埭民初字第9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东催字第4号

本院于2010年6月2日受理了申请人浙江冀发电器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
日期2010年5月14日，票据号码DB/0105334699，票面金
额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人为浙江冀发电器有限公司，出票
行为中国银行东阳支行，收款人为东莞丰裕电机有限公司，
未背书转让）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10年8月16日作出（2010）东催字第4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
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0）东催字第5号

本院于 2010年 6月 2日受理了申请人浙江冀发电
器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
（出票日期 2010 年 5 月 14 日，票据号码 DB/01
05334700，票面金额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人为浙江冀
发电器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银行东阳支行，收款人为
东莞丰裕电机有限公司，未背书转让）依法办理了公示催
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0年 8
月 16日作出（2010）东催字第5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
求支付。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398号

潘瑜、潘学罗：本院受理原告徐国政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10年11月23
日下午15：10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400号

潘瑜：本院受理原告徐国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10年11月23
日下午14：40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905号

季小军：本院对原告洪青强诉被告季小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
初字第9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615号

张福林、黄桂英：本院对原告张方虎诉被告张福林、黄
桂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6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850号

赵更生、陈翠鹤：本院对原告黄银球诉被告赵更生、陈
翠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8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0年8月19日

■刘文基

张齐贤是北宋著名宰相。其流传很
广的是一起分家析产的断案故事。

当时，宋真宗继位不久，民富国
强，天下太平。但是，军队的许多皇亲
国戚，却因为分家析产而屡屡发生纠
纷，闹得不可开交。因为牵涉皇亲国
戚，一般的官员处理不了。其中有兄弟
二人，因为分家析产，官司打到皇帝那
里。

因为官司已经打了好几个回合，兄
弟二人凭借其官职地位，目空一切，无
论怎么判，他们都不肯服判。最后，谁

也不愿沾手此案，宋真宗就命令御史台
大人出面处理此事。

可是，当时担任兵部尚书的张齐贤
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主动请缨，对宋真
宗说，这桩官司已经打了很久，就连御
史台大人也处理不了，陛下您就交给我
来处理吧。宋真宗正发愁呢，没想到张
齐贤竟然自告奋勇，也就乐得顺水推
舟，将这桩难缠官司交给了张齐贤。

张齐贤命人传来诉争的兄弟二人，
问他们为什么不服分家析产？兄弟二人
异口同声说，分家析产不公平，自己分
的财产少，对方分的财产多。张齐贤再
三审问，二人还是如此这般，固执己
见。张齐贤就命人将兄弟二人分得的房

屋财产全部登记造册，签字画押，二人
对于财产登记都没有异议，坚持要求张
齐贤据此重新分家析产。

张齐贤表示答应，要为他们重新分
家析产。但是，让他们二人万万没有想
到的是，张齐贤重新分家析产的方案
是，将兄弟二人已经分得的房屋财产全
部交换，原来分给哥哥的房屋家产现在
全部分给弟弟，原来分给弟弟的房屋家
产现在全部分给哥哥。

张齐贤当堂让兄弟二人交换了分家
文书。并询问：“这下满意了吧？”兄
弟二人目瞪口呆。因为原来都说自己分
的财产少，对方分的财产多，现在互相
交换，自然无话可说了。

■徐爱国

在美国有这样一起案件，邻居的房屋遭
遇火灾，消防员为了防止火势继续蔓延，将
这户人家的房屋炸毁，从而避免了更大的损
失。但房屋遭炸毁的屋主却不乐意了，一纸
诉状将消防队的负责人告上法院。一审支持
了原告方的诉求，消防队的负责人不服，提
起上诉。美国法院的大法官最后的结论是，
要修改下级法院的判决。

此案是百年前的旧案，而且，因为美国
是一个判例制的国家，这个判决还可以作为
适用法律的渊源。这个案件涉及的是侵权行
为法中紧急避险的抗辩理由。

房屋被炸毁提侵权之诉
这是一个发生在150年前的名案。1859

年12月24日，是一个平安夜，美国旧金山
某地发生一场大火，消防队赶来救火。原告
的房屋位于正在燃烧房屋的旁边，大火即将
要烧到原告的房子。原告拼命从屋里往外搬
运家里的财物。

被告是消防队的负责人，为了防止大火
蔓延，他命令将原告的房子炸掉，由此毁坏
了原告的房屋及财产。

原告提起侵权行为诉讼。他诉称，如果
消防队不阻止他们的话，那么即使不能够移
出所有的物品，他们也可以从房子里抢出更
多的东西。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因爆炸

而毁坏原告房屋及财产的损失。
消防队负责人辩称，依照他的工作性质

和职权范围，他有权利毁掉该房屋。在一审
中，陪审团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被告
提起上诉。此案到了加州最高法院，莫利首
席大法官给出了他的法律意见书。

个人权利要服从社会利益
大法官首先提出了他的问题。他认为本

案要考虑的惟一问题是：在发生大火的时
候，为了防止大火的蔓延和为了保护相邻的
建筑物，在紧急情况下，一个人拆掉或者毁
坏另外一个人的房子，那么，这个人是否应
该承担个人的责任？

接着，大法官分析了这个问题的法理依
据和普通法的原则。他说，为了防止大火蔓
延而毁坏原告的房屋，这种权利要回溯到至
高的紧急避险法则和人的自然法则，这些法
则独立于政府和社会而存在。

他说，道德学家和法学家都重视这个
原则。这个原则适用于：在发生海难的时
候，一个人可以占用一块木板，虽然这样
的占用也许会导致另外一个人死亡；在暴
风雨的时候，船长为了保护船舶而可以倾
覆船上的货物；为了从敌人那里逃生，一
个人可以进入他人的土地。这个原则基于一
个古老法律格言，这个格言是：必要性排除
私人的权利。

大法官说，普通法采纳了这个自然法的
原则，确立了在紧急的情况下当事人有紧急

避险权利的原则。这时，个人的财产权利都
让位于更高的紧急避险原则。

法官进一步分析，着火的房屋本身就是
一种公害，减少公害的行为是一种合法的行
为，这时，个人权利要服从一般安全和社会
的利益，否则会导致整个城市的灾难。

谁有权判定“紧急避险”
莫利大法官接着提出问题：既然这样，

那么谁来判定“因为紧急避险而毁坏他人的
财产”呢？法官承认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个

难以决定的事情。
法官认为，就本案而言，有证据清楚表

明爆破房屋是有必要的，因为即使不爆破，
房子也会被大火所吞噬。原告不能够得到补
偿，因为他们处于紧急的状态。假使要本案
当事人承担责任的话，那么结果只能是：搬
运物品就会导致延迟，而延迟会使拆除房屋
变得毫无意义。

莫利大法官因此认定，下级法院适用法
律存在明显的错误，有关的证据并不能够得
出不利于被告的判决。最后的结论是修改下
级法院的判决。

打架
“为什么打架？”法官问。
“当时我很平静地在电话亭内跟我女朋友聊

天。”小李说：“这时那个家伙走过来，他要打电话，
我不让他打，他就把我从电话亭内赶了出来。”
“这也怪不得你发脾气了。”法官想了想说。
“还不只这样呢！他还把我的女朋友也赶

了出来。”

同行
埃迪跟朋友在酒吧喝酒直到深夜。他是

个妻管严，害怕吵醒妻子后挨骂，就悄悄地从
厨房窗户里爬进去，蹑手蹑足地走到卧室。
突然，有人在身后拍了他一下肩膀。“嘘……”
埃迪一回头，一个男子对他说：“别怕，咱

们都是同行！“

消防员拆房救火被诉引出“ 紧急避险”

异域法观

互换财产解决“ 分家不公”难题

哈哈一笑古代青天


